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悔改,事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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悔改, 事奉

 1百姓和他們的妻大大呼號，埋怨他

們的弟兄猶大人。

 2 有的說：我們和兒女人口眾多，要

去得糧食度命；

 3 有的說：我們典了田地、葡萄園、

房屋，要得糧食充飢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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 4 有的說：我們已經指著田地、葡萄

園，借了錢給王納稅。

 5 我們的身體與我們弟兄的身體一樣；

我們的兒女與他們的兒女一般。現在

我們將要使兒女作人的僕婢，我們的

女兒已有為婢的；我們並無力拯救，

因為我們的田地、葡萄園已經歸了別

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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 施工面臨中斷

 百姓和他們的妻大大呼號，埋怨他們

的弟兄猶大人。V.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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 施工面臨中斷原因

 1. 飢荒 v.2

 2. 以抵押財產換取食物和納稅 v.3

 3. 無法償還同族人, 賣妻兒女作奴僕v.4,5



6 我聽見他們呼號說這些話，便甚發怒。

7 我心裡籌劃，就斥責貴冑和官長說：你們各人向弟
兄取利！於是我招聚大會攻擊他們。

8 我對他們說：我們盡力贖回我們弟兄，就是賣與外
邦的猶大人；你們還要賣弟兄，使我們贖回來麼？他
們就靜默不語，無話可答。

9 我又說：你們所行的不善！你們行事不當敬畏我們
的神麼？不然，難免我們的仇敵外邦人毀謗我們。

10 我和我的弟兄與僕人也將銀錢糧食借給百姓；我
們大家都當免去利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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 尼希米回應

 發怒 v.6, 為什麼?

 你借給你弟兄的，或是錢財或是糧食，無論甚
麼可生利的物，都不可取利。申命記 23:19

 出22:25; 利25:35-38

 貴冑和官長不應該取同族的利息, 更不應該以奴僕作抵
押

 與外族沒有分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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 思想問題:

 當教會不同心時, 誰會高興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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 尼希米的回應

 心裡籌劃 v.7: 希伯來文 to give one-self advice 三思而行

 要貴冑和官長的遺憾(靜默不語，無話可答v.8) 成為有
行動的侮改

 …..我們大家都當免去利息 v.10



11 如今我勸你們將他們的田地、葡萄園、
橄欖園、房屋，並向他們所取的銀錢、糧
食、新酒，和油，百分之一的利息都歸還
他們。

• 歸還百分之一的利息: 每月1%

• 行動在今天
• 清楚,具體的侮改



12 眾人說：我們必歸還，不再向他們索要，
必照你的話行。我就召了祭司來，叫眾人
起誓，必照著所應許的而行。

13 我也抖著胸前的衣襟，說：凡不成就這
應許的，願神照樣抖他離開家產和他勞碌
得來的，直到抖空了。會眾都說：阿們！
又讚美耶和華。百姓就照著所應許的去行。

• V.13 抖著胸前的衣襟
• 他們既抗拒、你們的罪（原文作血）歸到你們自己頭
上毀謗，保羅就抖著衣裳，說：，與我無干（原文是
我卻乾淨）。從今以後，我要往外邦人那裡去。使徒
行傳 18:6



12 眾人說：我們必歸還，不再向他們索要，
必照你的話行。我就召了祭司來，叫眾人
起誓，必照著所應許的而行。

13 我也抖著胸前的衣襟，說：凡不成就這
應許的，願神照樣抖他離開家產和他勞碌
得來的，直到抖空了。會眾都說：阿們！
又讚美耶和華。百姓就照著所應許的去行。

• 在神面前公開的起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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悔改,事奉

 思想問題:

 1-13節沒有提過城牆

 卻提到領袖們的罪

 沒有談事奉之前, 我們有甚麼罪是要對付的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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 尼希米沒有使用他的權利



14 自從我奉派作猶大地的省長，就
是從亞達薛西王二十年直到三十二
年，共十二年之久，我與我弟兄都
沒有吃省長的俸祿。

15 在我以前的省長加重百姓的擔子，
每日索要糧食和酒，並銀子四十舍
客勒，就是他們的僕人也轄制百姓；
但我因敬畏神不這樣行。

• 尼希米沒有吃省長的糧食和酒
• 以前的省長 :吃省長的俸祿 ,收取百
姓每人四十舍客勒(一磅銀子)



16 並且我恆心修造城牆，並沒有置買田地；
我的僕人也都聚集在那裡做工。

17 除了從四圍外邦中來的猶大人以外，有猶
大平民和官長一百五十人在我席上吃飯。

• 尼希米自費食物給猶大平民和官長一百五十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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 在歌林多, 保羅沒有使用他的權利



11 我們若把屬靈的種子撒在你們中間，就
是從你們收割奉養肉身之物這還算大事麼？

12 若別人在你們身上有這權柄，何況我們
呢？然而，我們沒有用過這權柄，倒凡事
忍受，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。歌林多前書
9:11-12

思想問題:

我們願意為上帝撇下什麼該得的東西?


